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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及公寓与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之间的

补充协议_1st

陈微微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及公寓

上海浦建路 38 号

电话：86 21 5089 9999* 2834

电话：1345 6440 3156

邮箱：chenweiwei@cct.cn

传真：86 21 5839 7749

邹涛- 资深宴会统筹经理

Lily.zou@sheratonhotels.com

关于：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及上海浦东由由喜来登（以下简称“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乙方”）就双方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签署的关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16 日住宿团队安排变更事宜达成一致。

新内容如下：

(1)增加餐饮安排如下：

日期 活动类型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场地名称 布置

保证

人数

预计

人数
费用

2018 年

4 月 15 日
自助晚餐 16:30 18:00

临江西餐厅

二楼
现有 80 100 人民币 180 元净价 /位

总计 人民币 14,400 元

总账要求

酒店将为贵公司特别设置一个“总账户”，由公司支付的项目将直接转至该账户。请于团队入住前 3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提

供售前签字人姓名。

个人账务

入住期间，每位住在本酒店的客人将要负责其个人账务，如杂项费用。在客人办理入住手续期间需使用信用卡进行担保。所

有此类费用由客人在离店结账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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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协议的其余条款均与 2019 年 3 月 21 日甲方与乙方所签署合同保持一致。

本补充协议请于 2019年 4月 12日前签回并支付餐饮预付款。

同意并接受：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及公寓

签字人：

陈微微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邹涛

资深宴会统筹经理

2019 年 4 月 10 日

上海由由国际广场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的公司，是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及公寓的所有者。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在此同意,在法律允可下，如上海由由国际广场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及公寓、喜来

登海外管理公司 以及他们各自的任何关联公司或雇员需对任何第三方（包括个人）的索赔负责、或为此承担责任、赔偿、或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或承担任何费用（包括律师费），且该等索赔、责任、赔偿、损失或费用系因乙方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工作或义务所直接或间接而

引起,则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应对他们予以保护并赔偿,以使其免受损害。


